[bookmark: _GoBack]浑南区白塔街道沈阳数字经济产业园M区XX栋“10·31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评估报告

2024年10月31日，在浑南区白塔街道沈阳数字经济产业园M区XX栋，发生一起一般物体打击事故。事故造成1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145万元。2025年1月6日浑南区人民政府批复通过调查组提交的《浑南区白塔街道沈阳数字经济产业园M区XX栋“10·31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》，由浑南区应急管理局对责任方立案处罚，截至2025年1月20日有关案件已全部结案。按照“谁调查、谁评估”的工作原则，由原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组成评估组，对事故责任追究及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，现将事故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1、 评估工作组织情况
评估组成员单位：区应急局、区总工会、区人社局、市公安局浑南分局、区建设局。
目标：旨在通过本次评估，强化生产安全主体责任，提高责任主体生产安全事故风险辨识管控水平，加强企业隐患排查治理能力，提升相关方应急管理效能，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任务：评估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，检查事故发生单位整改及生产安全事故预防情况。
方式：通过调阅卷宗、现场检查、听取汇报等方式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。
2、 评估工作具体内容
（1） 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依据《浑南区白塔街道沈阳数字经济产业园M区XX栋“10·31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》，浑南区应急管理局于2025年1月7日对事故责任方进行立案处罚。
责任方：
文圣区XX安装维修工程队个体经营人许X国
作为个人经营投资人，应当意识到射钉枪使用存在一定风险，应当在对雇佣人员张X开展岗前教育培训考核和射钉枪安全操作技术交底的基础上，另行投入必需专门资金对张猛进行系统化专业教育培训，保证其具备本岗位安全操作、应急处置等知识技能，并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。
因许X国对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不足，未能确保雇佣工人张X完全掌握射钉枪的使用技能，致使张X安全意识淡薄，擅自违规自行维修射钉枪、排除哑弹，违规将射钉枪口指向自己面部，违规手持射钉枪隔热套部位向下撞击加长杆后部，致使哑弹被激发，击中自己面部。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。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，参照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（应急部14号令）第二十一条的规定，给予处人民币叁万伍仟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2025年1月20日，该案罚款已缴纳完毕并结案。
（2） 事故相关责任方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事故发生后，相关责任方深刻反省自身不足，严肃吸取事故教训，全面分析和制定整改措施，取得阶段性成效。具体措施如下：
文圣区XX安装维修工程队
1.加大队内作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力度，从上到下都做到人人讲安全，时时想安全。
2.不光要培训，还要对培训内容进行考核，只有考核通过的工人才能上岗作业。
3.对特殊工种要投入资金请专业人员来进行培训。
4.加大资金投入，对设备、器械、劳动防护用品做到定期更换、维护，坚决不使用淘汰器具。
3、 评估意见
评估组认为,对《浑南区白塔街道沈阳数字经济产业园M区XX栋“10·31”一般物体打击事故调查报告》认定责任方的责任追究已全部落实到位，涉事责任方全面认识自身不足，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着力化解事故风险，采取有力整改措施，取得相应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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